
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(一)營業方針之決定。 

(二)預算之審議。 

(三)編具決算報告於股東會。 

(四)修正公司章程之擬議。 

(五)執行股東會決議事項。 

(六)主要契約之審定。 

(七)提出盈餘分派或彌補虧損之議案。 

(八)提出增資或減資之議案。 

(九)重要職員之聘免。 

(十)其他依法令或股東會決議之職權。 

 


